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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9312.htm 根据海关总署2006年

第15号公告（以下简称总署公告），自2006年4月1日起，对

进口环节消费税税目、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。总署公告

第二条同时规定，在海关调整有关程序和参数前，进口总署

公告第一条所述商品时，纳税义务人应在报关单“征免方式

”栏填写“特案”，海关采用手工处理方式征收税款。 鉴于

目前海关总署对部分应征消费税的进口货物的有关参数已调

整完毕，自2006年4月7日起，对应征消费税的进口货物一律

改按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进行正常申报，不再在报关单“征

免方式”栏内填报“特案”。 特此公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